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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年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失智友善小天使~跳進阿公阿嬤的「憶」想世界計畫書 
壹、 計畫緣起： 

    讓失智者在原本熟悉的社區生活，同時具備尊嚴、安心與樂活，是最

好的照護，因此失智友善更應成為全民教育。而教育要從小開始，因此透

過本計畫培訓故事媽媽以失智友善繪本及單張深入學校、文化中心、圖書

館及安親班等場域針對學童辦理失智友善講座；安排學童至失智相關照顧

機構後與失智失能長者互動，進行代間學習與學童照護員，期盼失智症健

康識能融入孩子的成長過程。此外，將 111年製作的「外婆不一像」繪本

製作成數位繪本，透過多元媒體廣宣，帶領大朋友、小朋友從「心」認識

失智症，讓失智友善從「家」開始!進而營造失智友善社區。 

貳、 計畫目的： 

一、 招募失智友善天使，建構失智友善網絡。 

二、 提升學童對失智症的認知及友善態度。 

參、 主辦單位：臺南市政府衛生局。 

肆、 計畫期程：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30日止。 

伍、 辦理方式： 

一、 失智友善故事媽媽培訓課程： 

(一) 課程日期：112年 2月 21日(星期二)。 

(二) 課程地點：臺南文化創意產業園區富貴文創講堂(臺南市東區北門

路二段 16號，臺南火車站旁)。 

(三) 課程對象：故事媽媽、志工、社區民眾。 

(四) 人數：預計 70人。 

(五) 報名網址：https://p.tainan.gov.tw/uyCSM1。 

(六) 課程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8:40-8:50 報到 國民健康科 

8:50-9:00 問卷前測 國民健康科 

9:00-10:30 失智症的認識、預防及友善  林文音 職能治療師 

日好居家職能治療所 

10:30-10:40 休息  

報名 QRcode 

https://p.tainan.gov.tw/uyCSM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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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10:40-12:10 失智症服務與資源 林文音 職能治療師 

日好居家職能治療所 

12:10-13:30 午餐 國民健康科 

13:30-15:00 用繪本點亮孩子的世界 

-失智友善 

陳麒 老師(彩虹兔姊姊) 

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 

15:00-15:10 休息  

15:10-16:40 用繪本點亮孩子的世界 

-失智友善 

陳麒 老師(彩虹兔姊姊) 

思多力親子成長團隊 

16:40-16:50 問題討論 

問卷後測及滿意度調查 

國民健康科 

16:50- 歸賦  

 

(七) 完成培訓之失智友善故事媽媽可獲得失智友善繪本、失智友善胸

章、以及失智友善背包。 

二、 失智友善故事課程：失智友善故事媽媽以失智友善繪本，針對學童以說

故事的方式，引領學童認識失智症，關心生活中的長者，並加入失智友

善天使，友善與協助失智者： 

(一) 對象：學童。 

(二) 場次：20場，每場至少 15人(由學校、安親班、文化中心或圖書館

向衛生局申請場次，或故事媽媽自行安排場次向衛生局申請，優先

登記前 20場者可申請講師費)。 

(三) 申請網址：https://p.tainan.gov.tw/GgL0e2 。 

(四) 場域：學校、安親班、文化中心及圖書館。 

時間 課程內容 講師 

5分 問卷前測 國民健康科 

30分 故事媽媽講故事囉! 

~失智友善繪本 

失智友善故事媽媽 

5分 問卷後測、失智友善天使意

願書簽屬及滿意度調查 

國民健康科 

 

申請 QRcode 

https://p.tainan.gov.tw/GgL0e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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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失智友善徵文比賽：失智友善故事媽媽運用繪本與學童互動分享後，撰

寫帶領心得。 

(一) 投稿日期：完成失智友善故事課程後(自行辦理或結合衛生局辦理

皆可)至 7月 30日前投稿。 

(二) 報名方式：請詳細填寫報名表 1 份(如附件一)，連同心得 1 份，逕

寄送或親送至臺南市政府衛生局國民健康科收，地址：臺南市東區林

森路一段 418號，信封上註明「參加失智友善講故事心得徵文比賽」。

活動洽詢電話：（06）2679751分機 255林小姐。 

(三) 主題：失智友善講故事心得。 

(四) 心得規格： 

1. 投稿作品（WORD電子檔）一律採直式橫書方式，A4規格（標楷體、標

題 16號字、內文 14號字），字數最多不超過 800字。 

2. 若無法使用電腦登打，請使用稿紙書寫（如附件二)，或自行購買稿紙，

使用黑色或藍色原子筆、鋼筆，不得使用鉛筆。 

3. 評選方式： 

(1) 評審作業：採初審、複審二階段進行，由主辦單位聘請專家學者組

成評選小組，依評選標準進行評選。 

(2) 初審由工作人員審核報名資料與稿件內容，資料不完整者不列入

複審，依序進行編號後，進入複審階段。 

(3) 擇期召開複審會議（未入圍複審之作品，一概不納入討論），由評

審委員依評分標準評選出各獎項。 

(4) 為維持本獎項之水準，如評審委員認定參選作品未達標準，得酌減

錄取名額。  

(5) 評分標準：內容豐富度（40％）、文字表達能力（30％）、文章結構

完整度（30％）。 

(6) 獎勵辦法：第一名 1名(商品禮劵新台幣 4,000元、製作成新聞稿

發布)、第二名 1 名(商品禮劵新台幣 3,000 元)、第三名 1 名(商

品禮劵新台幣 2,000 元)、佳作 3 名(商品禮劵新台幣 1,000 元)、

參加獎(凡投稿者即可獲得精美禮品一份)。 

(7) 得獎公告：112年 9月，評選結果由主辦單位以電話通知，並公告

於臺南市政府衛生局網站。 



4 

 

4. 注意事項： 

(1) 應徵稿件無論錄取與否，概不退還，請自留底稿。 

(2) 參選作品經發現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辦單位即取消其參選及得

獎資格，並追回獎金，並保有法律追訴權。 

(3) 抄襲、代寫、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4) 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5)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或即將刊登者。 

(6) 作品出版：著作權歸屬作者，主辦單位則擁有得獎作品之出版權

利，且不另支稿酬。主辦單位並保有以任何形式推廣（如數位化、

公布上網、有聲出版、書報雜誌等形式）、保存及轉載授權之權利，

得獎者不得有異議。 

(7) 凡送件參選者視為認同本徵選活動，對評選之結果不得有異議。 



失智友善講故事心得徵文比賽報名(附件一) 
 

姓名(中文)  徵選編號 (由主辦單位填寫) 

英文姓名  筆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作品名稱  

作者簡歷 

(百字以內) 
 

 
聯絡電話 

(宅)﹕  
Email 

 

(手機)： 

通訊地址 □□□-□□ 

戶籍地址 

(含鄰里) 
       

作品著作權授權同意書 
本人特此聲明同意下列之情形： 

一、遵守本次徵文辦法之規定，擔保參賽作品的著作權皆屬本人所有，如有剽竊他人

之情事，經查證屬實，所產生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擔，與主辦單位無關。 

二、本人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將得獎作品以任何形式（如上網、光碟、有聲出版、

刊登書報雜誌、數位典藏…等）推廣使用，並不另支稿酬及版稅，出版權歸屬主

辦單位，著作權歸屬作者。 

三、參選作品若發生下列情形之一，主辦單位得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

金、獎狀，侵犯著作權部分，自行負責： 

1. 抄襲、翻譯他人作品或冒名頂替參加者。 

2. 作品曾於平面媒體及網路公開發表者。 

3. 作品曾參賽並獲獎者或作品正在參加其他文學獎者或即將刊登者。 

 
 

 

立同意書人： （簽章） 

 

 

 
日 期： 年 月 日

備註：本報名表請自行影印使用，詳填報名表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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